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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央专项转移支付
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2232万元，其中4732万元用于创业担保贷款奖补、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7500万元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具体为：
2023年10月，财政部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金〔2023〕91号），下达资金15909万元，用于创业担保贷款奖补、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建设。
2024年9月，财政部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财金〔2024〕85号），收回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3677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提前下达）：
	

	
	其中：中央补助
	12232

	
	地方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目标2：支持重点群体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目标3：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增强金融普惠性，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5.7亿元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
	西部地区上限LPR+1.5%，脱贫地区LPR+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6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
	≥80%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3〕65号），下达资金10909万元。
2024年11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4〕45号），下达资金1323万元。
两次共计下达资金12232万元。资金分解下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
	新财金〔2023〕65号
	新财金〔2024〕45号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066
	-425

	2
	塔城地区
	
	156

	3
	阿勒泰地区
	
	99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42
	-153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381
	-249

	6
	吐鲁番市
	
	33

	7
	哈密市
	222
	-149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457
	2181

	9
	喀什地区
	759
	2291

	10
	阿克苏地区
	1088
	-156

	11
	和田地区
	5832
	-4394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53
	-159

	13
	乌鲁木齐市
	609
	-257

	14
	克拉玛依市
	
	2505

	合计
	10909
	1323

	2.自治区资金安排及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提前下达自治区本级财政2024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金〔2023〕64号），下达资金4000万元，202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配套资金共计4000万元。
2024年自治区各地州市配套资金共计189万元。
202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下达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
	分配资金数额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53 

	2
	塔城地区
	648 

	3
	阿勒泰地区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7 

	5
	昌吉回族自治州
	

	6
	吐鲁番市
	

	7
	哈密市
	

	8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50 

	9
	喀什地区
	

	10
	阿克苏地区
	71 

	11
	和田地区
	1980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55 

	13
	乌鲁木齐市
	916 

	14
	克拉玛依市
	

	合计
	4000


3.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1）新财金〔2024〕45号，自治区分解下达至各地州市的绩效目标一致。具体如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市县财政局

	预算安排情况
	预算安排数：
	

	
	其中：中央财政
	12232

	
	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
	

	
	地州市财政
	

	
	县市财政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目标1：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目标2：支持重点群体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目标3：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增强金融普惠性，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5.7亿元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
	脱贫地区上限LPR+250BP，其他地区LPR+150BP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6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
	≥80%



（2） 新财金〔2023〕64号，自治区分解下达至各地州市的绩效目标一致。具体如下：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专项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市县财政局

	预算
安排情况
	 预算安排数：
	

	
	其中：中央财政
	

	
	自治区本级财政
	4000

	
	地州市财政
	

	
	县市财政
	

	年度目标
	目标1：支持重点就业群体、小微企业、“三农”融资发展，增强金融普惠性。
目标2：减轻创业者和用人单位负担，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引导用人单位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年度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5.7亿元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奖补资金足额拨付率
	100%

	
	
	
	地方配套到位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创业担保基金放大倍数
	≥2倍

	
	
	社会效益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6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
	≥80%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
	≥8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4年度，中央财政下达新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2232万元，资金到位12232万元，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0月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5909万元，2024年9月中央财政收回资金3677万元。
2024年度，自治区财政下达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4000万元，资金到位4000万元，到位率100%。
2024年度，地县财政安排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预算189万元，资金到位189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上年预拨、当年确定，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资金和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资金当年确定。2024年各地州市中央财政资金执行情况如下：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普惠金融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的中央财政资金总计12232万元，共执行7619 万元，执行率62%，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12232
	7619
	62.29%

	伊犁州
	641
	616
	96.17%

	塔城地区
	156
	30
	18.91%

	阿勒泰地区
	99
	1
	1.33%

	博州
	89
	89
	100.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132
	132
	100.00%

	吐鲁番市
	33
	25
	76.76%

	哈密市
	73
	73
	99.74%

	巴州
	2638
	2591
	98.23%

	喀什地区
	3050
	1808
	59.28%

	阿克苏地区
	932
	471
	50.51%

	和田地区
	1438
	1438
	100.00%

	克州
	94
	14
	15.13%

	乌鲁木齐市
	352
	131
	37.34%

	克拉玛依市
	2505
	2
	0.08%



（2）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普惠金融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总计4000万元，共执行887万元，执行率22.18%。经初步结算，2024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应承担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为153万元，实际执行数超过应承担数的原因是部分县级财政部门仍遵循2019年财政部办法，按照中央财政70%、地方财政30%的比例拨付贴息资金 。实际执行数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4000
	887
	22.18%

	伊犁州
	53
	53
	100.00%

	塔城地区
	648
	219
	33.81%

	博州
	28
	12
	41.21%

	巴州
	250
	41
	16.24%

	阿克苏地区
	71
	71
	100.00%

	和田地区
	1979
	157
	7.96%

	克州
	55
	27
	49.91%

	乌鲁木齐市
	916
	307
	33.54%


（3）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普惠金融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的地县财政资金总计189万元，共执行179万元，执行率94.71%，具体如下：
	地区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全区合计
	189
	179
	94.71%

	伊犁州
	4
	4
	100.00%

	塔城地区
	4
	1
	25.00%

	博州
	7
	7
	100.00%

	昌吉回族自治州
	1
	1
	100.00%

	吐鲁番市
	2
	2
	100.00%

	哈密市
	23
	23
	100.00%

	巴州
	29
	23
	79.31%

	喀什地区
	2
	1
	50.00%

	克州
	1
	1
	100.00%

	乌鲁木齐市
	101
	101
	100.00%

	克拉玛依市
	15
	15
	100.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高，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了创业担保贷款奖补、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资金、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资金的使用需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一是建立保障机制，强化资金监管。按照事权对等的原则建立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定向费用奖补资金分级联合审核机制，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本级人社部门对创业担保贷款审核数据负责，各级财政部门和本级金融监管部门对相关贷款数据负责，层层落实审核责任；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建立定期核查机制，随机抽取部分地州市进行资金申报和使用情况核查，确保资金规范申请使用；按照资金专款专用和发挥实效原则，建立资金使用跟踪制度，按月跟踪各级财政资金拨付使用及配套情况，实现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
二是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资金管理效率。由于部分地区上报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资料存在数据勾稽关系错误、人为调整数据、计算方法或公式错误、汇总数据不正确等问题，为提高各地报送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我区从2019年起启用了自治区普惠金融资金管理系统，各县市区按季度录入创业担保贷款项目明细，系统自动审核汇总数据，年度结算数据全部通过系统进行审核结算，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数据错误，为统计分析资金使用情况提供了便利。
1.资金分配科学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金〔2023〕7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4〕4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2.资金下达及时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对中央财政资金严格落实30天内分解下达的要求。其中，中央财政2023年11月27日下达第一批资金15909万元，自治区于12月20日分解下达资金；中央财政2024年10月23日收回资金3677万元，自治区于11月12日分解下达资金。
3.资金拨付合规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县财政部门能够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4〕4号）执行项目，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绩效管理规定在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4〕4号）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奖补资金，在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完成了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2.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资金，在推动创业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益。贷款支持范围涵盖了所有无固定工作岗位的城乡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政策支持人群广泛，有效缓解了创业者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对充分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助推企业发展，解决创业者在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指标，指标值为≥5.7亿元，实际完成9亿元，完成率157%，偏差率57%。偏差原因：2024年我区实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96%，完成率106%，偏差率6%。
b.财政部随文下达“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指标，指标值为≥60%，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91%，实际完成率151%，偏差率51%。超额完成原因：普惠金融政策已实施多年，新疆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较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0%，实际完成96%，实际完成率120%，偏差率20%。
b.财政部随文下达“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0%，实际完成95%，实际完成率118%，偏差率18%。
c.财政部随文下达“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80%，实际完成96%，实际完成率120%，偏差率2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1.预算执行率。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整体执行率为52%，主要原因是2024年结算工作尚未完成，各地县财政部门尚未拨付2024年第4季度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1）“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指标，超额完成原因：2024年我区实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2）“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指标，超额完成原因：普惠金融政策已实施多年，新疆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较高。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作为“促就业、惠民生”的有效举措作用发挥不够。部分地州市对创业担保贷款工作重视不够，宣传不到位。
2.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社会知晓度，打破“申贷人为创业找钱急，担保人怕风险避得远”的僵持局面，力争使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高贷款规模，保证担保基金作用充分发挥。二是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机制，定期检查担保资金使用情况，确保县级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三是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待结算工作完成后督促各地县财政部门及时拨付资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的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4年度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得分为95.2分，其中：预算执行5.2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2.对自评中发现的资金未及时足额拨付到位问题，自治区财政厅将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对县级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情况进行跟踪，按季度统计县级财政部门拨付资金数据，及时掌握县级财政部门资金拨付情况。对未按规定及时拨付资金的县市区，责成其限期整改。对未按要求整改、整改后仍未足额配套的，按规定进行问责处理。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6、 附件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附后）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县（市、区）财政局

	资金
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6421
	8686 
	52%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2232
	7619 
	62%

	
	自治区财政资金
	4000
	887 
	22%

	
	地县财政资金
	189
	179
	95%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金〔2023〕7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新财规〔2024〕4号）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资金，对中央财政资金，严格落实30天内分解下达的要求。
	

	
	拨付合规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县市财政部门能够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县市财政局能够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和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能够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自治区财政厅和各地州市财政局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目标2：支持重点群体和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
目标3：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增强金融普惠性，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2024年，全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余额14.75亿元，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35亿元。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本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5.7亿元
	9亿元
	2024年我区实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质量指标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率
	≥90%
	96
	

	
	
	
	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
	脱贫地区上限LPR+250BP，其他地区LPR+150BP
	脱贫地区上限LPR+250BP，其他地区LPR+150BP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
	≥60%
	91%
	普惠金融政策已实施多年，新疆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较高。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补贴金融机构满意度
	≥80%
	96%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个人满意度
	≥80%
	95%
	

	
	
	
	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小微企业满意度
	≥8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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